[bookmark: _GoBack]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建筑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提高到重要体现。大力发展建筑业是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重要保证。在县委、县政府和各单位、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县拟引进几家建筑安装企业，这些企业的入驻将会给我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为确保企业尽快入驻，尽早投产，在促使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推动我县经济快速发展，现根据我县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特拟定以下扶持新入驻建筑企业的优惠政策。
    一、优化服务环境
    各县直部门要将支持建筑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和富民工程来抓，要加强环境建设，以支持发展、支持创新态度为建筑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市场准入环境和税费征收环境。
    二、成立专门的服务领导小组
    建议由县政府牵头，各相关单位抽调人员，成立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对外来投资建筑企业实行全程服务。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法律、法规、政策帮助等各方面的咨询服务，解决投资者在项目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在县权限范围内的登记和审批手续，只要申办项目符合条件，资料齐全，一周内全部办完。如一周内未办完，应向投资者说明原因，属无故拖延的，要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处理。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办理的手续，明确专人积极协调落实，并负责对项目进行跟踪问效。
    四、银行贷款和担保支持
    建筑企业如有贷款需求，可向县人民政府提出贷款担保申请，县人民政府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通过后，推荐给贷款银行和相关担保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贷款和担保手续。各担保机构对符合担保条件的建筑企业，应按照最低标准收取担保费用，不得以评审费、管理费等名目收取其他费用。财政部门要安排一定量的专项资金用于建筑企业的贷款贴息和贷款风险的补助，提高银行、金融机构和融资机构的支持力度和积极性。
    五、免收或取消各种规费
    除国家规定的一系列免收的各种规费外，我县还将取消县内制定的各种增加企业负担、影响企业发展的一切规费，并认真梳理各项优惠政策，向企业大力宣传中央和地方关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督促各单位将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具体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导则》、《贵阳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5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文件所涉及的相关惠企政策，惠及建筑企业多个手续办理，如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备案手续、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等均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六、税收优惠政策
    凡在我县投资的建筑企业，根据该企业的净资产在缴纳的地方所得税给予一定的优惠：净资产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在三年内缴纳的地方所得税金额的80%奖励给企业作生产扶持资金，后三年内缴纳的地方所得税奖励30%，给企业作为生发展基金。净资产在5千万以上1亿元人民币以下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在三年内缴纳的地方所得税金额的60%奖励给企业作生产扶持资金，后三年内缴纳的地方所得税奖励20%，给企业作为生发展基金。净资产在1千万以上5千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在三年内缴纳的地方所得税金额的40%奖励给企业作生产扶持资金，后三年内缴纳的地方所得税奖励10%，给企业作为生发展基金。
